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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同第一作者与作者贡献的署名问题

张　　峻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４３００７２，武汉

摘　要　共同第一作者和作者同等贡献的描述在国外科技期
刊中多见，国内期刊中亦有增多趋势，但因此也会带来滥用作

者署名权的问题。针对此类问题，认为应主张在接受投稿时就

引入作者关于各自贡献的陈述，这有利于审稿人、编者、读者甄

别作者排名的真实性，监督作者署名权的使用，维护科研工作

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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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笔者发现《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的来稿

中多次出现署名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个别论文甚至

列出２名通信作者，理由是多位作者同时参与了课题
研究或论文写作，无法也无意去判断每位作者贡献的

大小。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原因，“共同第一作

者”对排名第一的作者以及对期刊本身看似不会造成

名誉上的损害。虽然类似情况在国内期刊并不多见，

但在国外权威期刊很常见；所以，共同第一作者的署名

方式正逐渐被国内同行接受［１］。

１　共同第一作者存在的依据

　　从尊重科研成果的角度看，设立共同第一作者的
好处之一，在于扩大了一篇论文的信息量，避免了２位
或多位作者为了第一作者的身份而拆分科研成果，各

自发表论文。笔者了解到，一部分作者可能出于这种

目的，将科研团队的系列论文整合为１篇，课题主要参
与者人人冠名“同等贡献者”或者“共同第一作者”，以

求得在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而很多高影响力杂志也

乐于接受这样的文章，比如《科学》杂志中“作者同等

贡献”的论文比例就很高，以至只要是被 ＳＣＩ收录的

“高分论文”（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共同

第一作者也会被部分科研管理部门认可为第一作者。

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原因在于课

题设计之初就应该是一个整体，课题的启动者应该按

照自己的思路完成课题，验证或者否定最初的设想，通

过一篇或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学术论文作为载体，表达

自己的学术思想。无论是一篇还是一系列论文，第一

作者都应该是明确的。由此看来，即使“共同第一作

者”设立的初衷可能是善意的，但仍不免成为一些作

者和期刊回避作者署名排序问题的权宜之计。

共同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在国外杂志尤其

是比较权威的杂志中多见，署名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也

往往是一篇拥有不同科研单位的多个作者、信息覆盖面

广的论著。从尊重科学家的角度看，设立共同第一作者

的初衷是好的，对一部分论文是必要的，是对研究主要

参与人员所付出劳动的肯定。从办刊人的角度看，科技

期刊的着眼点在于报道科研成果，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对

所有作者一一甄别来进行绝对公正的排名；因此，无论

是国内或是国外期刊，凡是作者要求以共同第一作者的

方式发表论文，多数不会干涉。但是，越来越多的论文

出现冗长的作者列表和多个共同第一作者，不免带来学

术荣誉的滥用问题，背离了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原则，带

来了潜在的学术道德问题乃至著作权争议。当可能有

所夸大的作者署名权与科学真实性两者发生矛盾时，科

学的真实性和严谨性是更需要被维护的。

２　作者贡献概念引入的必要性

　　为了方便叙述，上文笔者混淆了“共同第一作者”
与“同等贡献”这２个概念，而实际上二者区别很大。近
１０余年来，为了便于审稿人、编者、读者甄别作者排名
的真实性，一些期刊逐步引入了作者贡献这一概念，共

同第一作者逐渐被同等贡献的描述所替代。很多刊物

要求在投稿中声明每位作者作了哪些贡献，以证实论文

署名的真实性。如《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从２００４
年开始按照自己的格式在文后刊出每位作者的详细贡

献和承担的责任。《自然》杂志的《作者指南》［２］中希望

来稿自愿描述每位作者的贡献，允许有２位共同第一作
者，即同等贡献者。类似的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

避免使用“共同第一作者”的说法，只是对作者列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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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２个或者多个作者标注“同等贡献”文字，即使论文中
并没有注明每位作者的贡献为何相同。这样，同等贡献

者并不总是意味着共同第一作者，如果位置靠后也可以

是共同第二、第三作者等等，杂志只是把每位作者的相

应价值作了客观记录，并不直接关注作者排名顺序。

为什么国内编辑同行们看似无用的作者“贡献”

声明开始被一些国际权威期刊逐步规范化乃至直接刊

载出来呢？原因在于更严谨的科研从业人员，包括作

者和编者，看重学术成果带来的荣誉和由此应承担的

责任，并以详细描述每位作者有何种贡献的方式来规

避可能产生的学术道德风险和著作权争议。部分作者

只看到论文署名所带来的荣誉，而不愿承担相应责任

或没想到将来可能会承担。学术道德问题可能在多数

国内科技期刊的编辑眼里，仅仅停留在应付各种各样

的抄袭和一稿多投上，无暇对署名权的滥用进行处理。

可以想象，如果任由论文的作者署名权被用于做人情，

更多的虚假共同第一作者将会在国内期刊中出现，而

读者和行政部门只会对这种现象一哂了之，荣誉受损

失的只有弄虚作假的作者和审查不严的期刊，以及那

些真正作出同等贡献的作者。

３　作者贡献是作者署名顺序的依据

　　很多杂志编辑部虽然在出版物中增加了贡献度的描
述内容，但作者对于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应高于研究的贡

献者。从技术上讲，试剂提供商、细胞系惠赠者、实验技

术员等都是研究的贡献者，但多数在论文中不署名。为

了将作者与其他贡献者区分开来，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

员会（ＩＣＭＪＥ）对作者的定义［３］为：１）对（该项研究的）概
念和设计及数据的获取或分析、解释有实质性贡献；２）撰
写论文或对其重要的智力性内容进行了关键性修改；３）
论文出版前的最终确定。作者应同时满足这３条。如需
完全满足这３条要求，就生物医学范围内来看，笔者估计
国内很多已刊出的多人署名论文其作者名单大有缩减的

必要。实际上，不仅国内期刊如此，国外知名期刊的论文

作者也未必都满足这３条要求，尤其是第２条和第３条，
这部分“名不副实”的作者被称作名誉作者，其比率占全

部作者的２０％～５０％［４］。这部分“作者”实际上应放在文

末致谢部分，不应列入作者名单中。

对于作者署名顺序的确定，可以按照贡献大小排

名。参考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共

同组成的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ＣＯＳＥＰＵＰ）的
《ＯｎＢｅｉｎｇ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一书关于学术荣誉的划分 ［５］，其

中一段话很详细：如果一名研究者策划了某个课题并邀

请后来者参与研究，那么即使后来的研究人员对课题的

最终付出更大，但依然认为前者获得更多的荣誉。按照

类似划分方法或者ＩＣＭＪＥ等类似组织的建议，对于大多
数论文可以很容易地对作者进行排序，区分作者与其他

贡献者也是不难的事情。

作者排名可能存在问题的往往是那些跨学科和多

机构合作的课题。例如，笔者查到国外杂志上一篇对

某种疾病的大样本临床观察，１０余家医疗单位各１人
署名，所有作者同等贡献；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些

作者不可能同等贡献，至少该项课题策划者和主持者

的贡献要高于其他数据提供者。笔者也曾收到过一篇

综述，由于涵盖面很广，指导老师于是把它划分成几个

方向，指定研究生完成各自方向的小综述，最后再由１
人执笔完成这篇大综述，署名时３位研究生为共同第
一作者。而实际上，以通信作者身份列于最后的导师

应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作者。

以上情况反映出作者普遍对署名权的使用不甚严

谨。现在一些权威杂志逐步开始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声

明每位作者的各自贡献，但这些内容往往不刊出，并且

也不是强制性要求；所以，很多作者不太理解，干脆敷衍

了事。有趣的是针对此类现象，《自然》杂志在网站上给

出链接，罗列出作者们五花八门的各类陈述，显示出编

辑们的无可奈何；但是，作者的不规范行为需要引导，正

如利益冲突的声明如今逐渐被多数权威期刊所采纳一

样，论文作者包括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已逐渐理解，因此，

关于作者贡献的概念也应该有一个逐渐被接纳的过程。

４　共同第一作者署名权存疑的对策

　　笔者认为，相对于“共同第一作者”，采用“同等贡
献”的文字描述可能更为科学和严谨；因此建议，在确

实无法区别作者贡献大小时，以类似“２位（或多位）
作者对本课题有同等贡献”的方式表述。在此基础

上，编辑部可以逐步在投稿指南中补充类似利益冲突

和作者贡献的声明，引导作者重视对署名权的处置。

根据自身杂志特点，设立自己的作者署名规范。如

《自然》杂志虽然没有如《ＪＡＭＡ》那样严格执行 ＩＣＭＪＥ
的规范，但笔者发现与２０００年的比较［６］，最新的作者

指南只明确指明２位作者同等贡献［３］，而非以前的“２
个或２个以上”，可能该杂志开始意识到过多的共同
第一作者似有滥用署名权之嫌。另有杂志的投稿指南

干脆明确表明不设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信作者。至

于文首所述“共同通信作者”的说法，笔者了解到尽管

国内外少数杂志已有先例，但仍然认为它没有设立的

理论依据，似乎不值一驳。对于那些由多单位组成的

课题协作组完成的多中心大样本临床试验，相关杂志

也可以根据这些特点设立自己的署名指南以规范投

稿，比如每中心仅列１人为共同第一作者或者同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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